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研究公眾街市事宜小組委員會  

 
公眾街市攤檔的租金調整機制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述公眾街市攤檔租金調整機制的現況和檢

討的初步方向。  
 
 
背景  
 
公眾街市攤檔首份租約的租金  
 
2. 現時，公眾街市攤檔以下述兩種不同方式出租  –  
 

(a) 公開競投：按商業原則把攤檔租予符合基本資格的人

士（一般是 18 歲或以上並通常居於香港的市民）；及  
 

(b) 圍內競投：以優惠競投底價租出攤檔，而租金優惠適

用於有關租戶的首份租約 1。這些租戶絕大部分都是因

改善街道環境衞生及阻街問題而於早年從街上遷入的

小販或從不合標準或已關閉街市遷入的原有租戶。  
 
出租攤檔前，政府不會預先對申請人或租戶進行背景和財務狀況

審查。  
 
3. 公眾街市攤檔首份租約的實際租金水平主要取決於差餉物

                                                 
1 優惠措施並不是長遠安排，只應在租戶遷入街市後首份三年租約內有效；基於根據商業合約

條款建立的業主／租客關係和自由市場原則，此舉旨在確保順利過渡，協助小販適應公眾街

市的經營模式及原有租戶適應新遷入公眾街市的經營環境。但事實上，政府曾凍結公眾街市

租金長達約 20 年，令到個別租戶在首份租約完結後一直享受這項優惠措施。這使公眾街市

的攤檔租金出現差異（經常發生在同一街市內），同時造成不公平競爭、不積極經營及分租

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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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估價署（估價署）評估公眾街市攤檔的參考租金 2、上文第 2(b)
段所述情況提出的優惠措施，以及有關競投結果。整體而言，公

眾街市攤檔租金釐定是由市場力量主導。  
 
租金調整機制  
 
4. 雖然兩個前巿政局各自有獨立機制調整公眾街巿攤檔租

金，不過均以估價署評估的參考租金作為釐定續約後租金的依據，

逐步調整租金。  
 
5. 1998 年，考慮到當時的經濟狀況，兩個前臨時巿政局將公

眾街巿攤檔租金一律下調 30%，自此租金便凍結在該水平。食物

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在 2000 年成立，把以前由兩個前市政局管

理的公眾街市納入該部門的管轄範圍內。根據《公眾街市規例》

（第 132BO 章）第 6 條，食環署署長有權釐定公眾街市攤檔的租

金。  
 

6. 政府曾於 2001 年 5 月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事務委員會）提出一套劃一兩個前巿政局街市租金調整

機制的方案。該方案以估價署評估的參考租金作為釐定租金的基

礎。事務委員會當時認為，由於經濟情況不佳，並非增加攤檔租

金的適當時候，故未能就租金調整機制達成共識。  
 

7. 審計署署長在 2008 年發表的第 51 號報告中建議，政府應

盡快提出適當和劃一的租金機制。報告也指出，由於部分攤檔租

金低廉，亦可能會增加租戶分租攤檔以謀取財政收益的風險。政

府帳目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制訂適當的機制，以處理租金差

異的問題。  
 

8. 過去數年，政府曾就公眾街市租金調整先後提出三個不同

方案，多次諮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惟皆不獲支持。  
 
 
  

                                                 
2 評估時考慮因素包括該街市和其他食環署街市同類攤檔的公開競投結果、街市本身的地點和

設施、攤檔獲准經營的行業、攤檔的面積和間格，以及攤檔在街市內的位置。評估出來的參

考租金只是在釐訂競投底價時作參考。實際街市租金反映競投結果或市場就使用該街市攤檔

願意支付的公平價格，該價格可能超逾評估的市場租值或競投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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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進展  
 
9. 由於需時就公眾街市租金調整機制進行全面檢討，政府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推出過渡性安排以調整公眾街市攤檔租金。攤

檔租金會在租約續期時或租約訂明的租金調整日按年調整，按過

往十二個月（即是租約續期或租金調整日前六個月的過往十二個

月）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平均按年變動率計算。  
 

10. 另一方面，申訴專員公署（申訴專員）在 2018 年 8 月就食

環署對街市攤檔的租務管理發表了主動調查報告，指出攤檔的租

金水平低和差距大，造成不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申訴專員認為，

食環署應全面制訂一個循序漸進有效的租金調整機制，務求最終

能解決攤檔的租金問題，從而達致更健康、有利公平競爭的營商

環境。  
 

 
租金水平的最新情況  
 
11. 截至 2018 年 11 月 30 日，食環署轄下公眾街市及熟食市

場的已租出攤檔近 12,600 個，其中約 80%攤檔的租金低於由估價

署評估的參考租金。有關的分項數字載列如下：  
 

租金水平 
（佔由估價署評估的參考租金的

百分比） 
攤檔數目 (百分比) 

少於 30% 673 (5.36%) 
30%–49% 2,303 (18.34%) 
50%–69% 2,969 (23.64%) 
70%–99% 4,062 (32.34%) 
等於或多於 100% 2,553 (20.33%) 
總數 12,560 (100%) 
備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括號內的數字相加後可能與總數有出

入。 
 

12. 現時，租戶每月繳付的租金水平由 15 元至 96,000 元不等，

其中超過 20%攤檔的每月租金為 1,000 元或以下，而另外近 50%
攤檔的每月租金介乎於 1,001 至 3,000 元。換言之，約 70%攤檔的

每月租金在 3,000 元或以下，分項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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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水平(每月) 攤檔數目 (百分比) 
等於／少於 200 元 247 (1.97%) 
201 元–1,000 元 2,446 (19.47%) 
1,001 元–3,000 元 5,955 (47.41%) 
3,001 元–5,000 元 1,985 (15.80%) 
5,001 元–9,000 元 1,458 (11.61%) 
多於 9,000 元 469 (3.73%) 
總數 12,560 (100%) 
備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括號內的數字相加後可能與總數有出

入。 
 
13. 在 2017 至 18 年度，食環署在公眾街市管理方面錄得  3.70
億元的虧損。這方面的虧損在 2018 至 19 年度預計會增至 4.88 億

元。  
 
 
租金調整機制的檢討方向  
 
14. 我們考慮新租金調整機制的方向會按我們在 2018 年 6 月

及 11 月提交予小組委員會的文件 3所提出應予遵循的改革原則出

發，當中以市場力量主導及各個攤檔應在公平的環境下競爭為主

軸，亦應顧及公眾利益。  
 
15. 目前，有約 80%攤檔的租金低於由估價署評估的參考租金。

近 25%的攤檔所付的租金更低於參考租金的 50%。由於貨品價格

受廣泛因素影響，較低的租金並不一定轉化為較低價出售貨品而

惠及消費者，但卻可能令攤檔有較大誘因縮短營業時間、改變用

途，甚至變成提供後勤物流支援，為大街上的商店、餐廳服務。  
 

16. 因此，我們在推行街市現代化工程及興建新街市的同時，

亦會就租金調整機制進行檢討，以期締造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

鼓勵租戶積極經營。原則上，新租金釐定和調整機制應確保租金

水平能充分反映攤檔的經濟價值。舉例來說，續期租約的租金水

平應參照當時由估價署評估的參考租金，或由市場力量決定。  
 

                                                 
3  參閱立法會 CB(2)1544/17-18(01)號及 CB(2)186/18-19(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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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至於其他現有街市，從原則和公平方面來說，管理改革（包

括租金調整機制）不應限於已納入現代化計劃的街市及新街市。

我們會以謹慎和情理兼備的方式就此問題作詳細考慮。  
 

 
未來路向  

 
18. 我們不會低估制訂一套廣為持份者接受的租金調整機制的

難度。然而，這是有效街市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會透過不

同途徑聽取相關持份者的意見，以制訂切實可行的租金調整機制，

維持公眾街市的競爭力和活力。  
 
 
徵詢意見  
 
19. 請委員就上文所述的事宜提供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九年一月  




